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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府办函〔2021〕179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鉴于人员工作变动和工作需要，市政府决定对汕尾市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调整后名单如下：

组 长：逯 峰 市长

常务副组长：林少文 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叶健德 副市长

余 红 副市长

林 军 副市长

邓 涛 副市长

成 员：杨双标 市政府秘书长

许骏涛 市政府副秘书长

詹文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李永坚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蔡振荣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许昌林 市司法局局长

林献良 市财政局局长

杨师访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范振学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叶子美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黄秋强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高火君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本才 市商务局局长

谢威宣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何自强 市国资委主任

李剑锋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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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旺 市统计局局长

蔡振钦 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陈志胜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

林育生 汕尾海关关长

龙成东 市税务局局长

李 涛 人行汕尾中心支行行长

林炜东 汕尾银保监分局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詹文杰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成员。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领导

小组组长批准。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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